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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郭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标准（试行）

为切实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，根据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及法院诉前调

解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前郭工作实际，制定以下工作流程。

第一条 遵循便民、利民原则，在确保合法的前提下，为人

民群众解决纠纷提供最大的便利；人民调解程序的启动、调解过

程、调解协议的达成均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

治原则；

第二条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调解纠纷不得收费；当事

人同意诉前调解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起诉状等案件材料

移交调解组织（调解员）开展调解。

第三条 诉前调解的期限为三十日，自调解组织（调解员）

确认接收人民法院移交材料之日起计算。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

调解期限的，不受此限。

第四条 未能在期限内达成调解协议成者当事人明确拒绝继

续调解的，应当依法及时立案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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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在收到起诉状、案件立案前，

经当事人书面同意，将涉诉纠纷移送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

进行调解。

第六条 下列纠纷在立案前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诉前调

解：

1.家事纠纷（涉及身份关系确认的除外）；

2.劳动争议纠纷；

3.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；

4.医疗损害责任纠纷；

5.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；

6.相邻关系纠纷；

7.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；

8.数额较小的民间借贷、买卖、借用纠纷；

9.物业服务合同纠纷；

10.供用水、电、气、热力合同纠纷；

11.证券期货纠纷；

12.其他适宜诉前调解的纠纷。

第七条 当事人到人民法院起诉的，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

工作人员应当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当事人释明矛盾纠纷多元化

解机制和人民调解的优势，在立案登记前主动引导当事人选择人

民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。当事人同意的，移送或委托“法院人民

调解工作室”调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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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案件，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，

同意调解的，也可以移送或委托由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调

解。

第九条 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对案件调解结束后，应

当将调解结果和有关材料备案登记，根据案件处理情况分别按下

列情形处理：调解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应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，加

盖人民调解工作室印章；当事人要求司法确认的，经人民法院审

查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，裁定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有

效。

第十条 调解协议无效或有可撤销情形的处理：经审查，认

为调解协议具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，当事人同意由“驻法院人民

调解工作室”继续调解的，应当将材料退回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

作室”重新调解，重新调解的应当更换人民调解员。

第十一条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调解不成功的，应当在

两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移交立案部门予以立案或者移交相应

审判庭作出裁判。

第十二条 日常排查研判制度。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

在做好调解工作的同时，根据矛盾纠纷季节性、行业性、地域性

特点，积极协助驻在单位不定期开展“拉网式”排查。

第十三条 联席会议制度。司法局与人民法院建立“诉调对

接”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每季度召开一次，总结通报“驻法院人

民调解工作室”矛盾纠纷调处情况，分析矛盾纠纷特点走势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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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中存在的问题，研究具体工作措施和对策。

第十四条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设

立各种工作登记簿册，确定专人负责统计工作。做好纠纷登记工

作，确保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
第十五条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应当于每季度最后一个

月的 25日前将所登记并调解的矛盾纠纷按统计项目填表汇总，

填写《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案件登记表》，核对无误

后签名、盖章后报司法局。

第十六条 建立统计档案，设立统计台账。各种登记簿册、

统计表按时间、年限分类装订成册，一般保存 3至 5年。

第十七条“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”对于调解结案的案件，

自结案之日起三个月内，要会同人民法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回访，

了解案件执行情况和社会效果，听取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意见。


